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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A房地产企业于2018年与B企业签订了定向开发协议，协议约定按照成本加成20%
的价格支付房款。经估算，在签订协议时，核定该定向开发的房产价格为7000元/
平方米。2022年4月，该房产建成，由于所建房产除了定向开发部分，还包含其他
商业房产，因此备案价格为12000元/平方米。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A房地产企业而言，签署定向协议时的价格与网签价格之间存
在的差异如何处理？如何开票？

一、业务实质分析

根据上述案例，笔者认为，A房地产企业与B企业签订定向开发协议时，A房地产企
业已经以“协议”的形式，将未建成的房产出售。只不过，由于“定向开发协议”
的存在，A房地产企业无需为该协议约定房产支付推广费、营销费等其他支出，同
时因未建成已协议出售而无市场风险，导致了该房产实际成交价偏低，但属于具有
合理理由。

故，对于本例中定向协议时的价格与网签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作为前期的“
销售折扣”处理，即A房地产企业为了提前去除库存，将房产打折销售给B企业，差
额统一做销售折扣，从货物价目单上规定的价格中扣减。

二、财务处理

实务中，市场上很少存在对商品房使用“销售折扣”的案例，但是，依据政策规定
，企业为了适应市场供应情况，可以在价格上给予一定价格折扣，也就是销售折扣
。“商品房”属于特殊商品，税法并未就销售折扣这一政策对“商品房”有特殊规
定，笔者认为在理论上来看，房地产企业也适用于“销售折扣”的政策。因此，在
财务处理时，房地产企业应当以折扣后的金额确认收入。

三、税务处理

1、增值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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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2010〕56号》：

即：

A房地产企业在开具增值税
发票时，需要以12000（元/平方米）为销售额，以5000（元/平方米）为折扣额，
且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因此，A房地产企业需要以7000（元/
平方米）为单价乘以定向开发协议约定的房产面积作为计税基础计算和缴纳增值税
。

2、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
5号》：

即：

A房地产企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收入时，需要以（12000-5000）=7000（元/平方
米）为单价乘以定向开发协议约定的房产面积作为计税基础计算和缴纳企业所得税
。

3、土地增值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0号》：

结合国税函〔2010〕56号公告，A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为（12000-
5000）=7000（元/平方米）。即从土地增值税的口径看，A房地产企业需要以700
0（元/平方米）为单价乘以定向开发协议约定的房产面积作为计税基础计算和缴纳
土地增值税。

综上所述，对于定向协议中的约定价格与网签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

在账务处理上，可比照销售折扣的口径进行处理，以折扣后的金额7000（元/平方
米）确认收入。

在税务处理上，应以折扣后的金额7000（元/平方米）为单价乘以定向开发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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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房产面积作为计税基础，计算和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土地增值税。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思路是小编基于业务事实的一家之言，非官方解释。如
各位读者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欢迎留言探讨！

来源：焦点财税（常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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